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就业高校毕业生；

用人单位与招用人员签订一年以上劳动合同并足额缴纳

2024 年度社会保险费的。

二、补贴险种及标准

基本养老、基本医疗、基本失业、生育和工伤保险费的集

体部分,计算补贴的社保缴费基数原则上不超过当年公布的上

年度全口径城镇单位就业人员平均工资的 60%。

三、申请补贴材料

1.《就业困难人员认定表》；

2.用人单位和小微企业提出申请并填写《用人单位吸纳就

业困难人员社会保险补贴审批表》、附补贴人员花名册；

3.补贴人员花名增减表；

4.《统一信用代码证》副本原件、复印件；

5.享受补贴人员的《身份证》、《户口本》、《学历证明》

（学历证书电子注册备案表）、《就业创业证》原件复印件或

就业创业证号、劳动合同书复印件;

6.税务部门出具的社保缴费单据及明细账（单）；

7.用人单位在银行设立的账户、开户行及行号。

四、补贴期限

除距法定退休年龄不足 5 年的就业困难人员可延长至退

休外，招用毕业年度高校毕业生最长不超过 1 年；其他人员最

长不超过 3 年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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五、时间安排

吸纳就业困难人员的用人单位申报 2024 年度社保补贴的

具体时间：2025 年 4 月 21 日—2025 年 9 月 30 日。

附件：1.企业（单位）吸纳就业困难人员社会保险补贴审批表

2.企业（单位）吸纳就业困难人员缴纳各类保险花名册

3.企业（单位）吸纳就业困难人员社会保险补贴花名册

4.企业（单位）吸纳就业困难人员社会保险补贴增减表

查询网址：孝义市人民政府网

联系电话：0358-7621631

孝义市创业就业服务中心

（此件公开发布

2025 年 5 月 2 9 日

）

孝义市创业就业服务中心办公室 2025年5月29日印发



附：术语解释

就业困难人员：是指按照晋政办发[2024]33 号《山

西省就业困难人员认定管理办法》中第四条确定的人

员。

1.大龄失业人员：女性满 40 周岁及以上、男性满

50 周岁，国有、集体企业失业人员或参加城镇职工社

会保险且缴纳失业保险满六个月的；

2.低保人员：享受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且登记失

业一年以上的人员；

3.残疾失业人员：持有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残疾证》

或者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残疾军人证》且登记失业 1年以

上的；

4.城镇零就业家庭成员：在法定劳动年龄内，有劳

动能力和就业意愿的家庭成员均处于登记失业状态。每

个零就业家庭只限一人申请；

5.被征地农民：因政府统一征收农村集体土地而导

致失去全部土地且登记失业 1 年以上的；

6.就业困难的退役军人：退出现役且登记失业 1 年

以上的；

7.长期失业人员：最近办理失业登记后连续失业 2

年以上的；

8.就业困难高校毕业生：具有全日制专科（高职）



及以上学历，毕业1年后未就业且登记失业1年以上的、

享有城乡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家庭的、农村脱贫家庭（含

防返贫监测对象）的、残疾人

9.吕梁市人民政府确定的其他就业困难人员。

毕业学年高校毕业生：指 2023 年 9 月至 2024 年 8

月底前毕业的全日制普通专科以上高校毕业生。

毕业年度高校毕业生：指 2024 年毕业的全日制普

通专科以上高校毕业生。

毕业 2 年内未就业高校毕业生：指 2023 年、2024

年毕业的全日制普通专科以上高校毕业生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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